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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文件

普房管局﹝2014﹞117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范勤国等同志任职的通知

局属各科室部门、单位:

经研究决定：

范勤国同志任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办公室

主任职务；

鲍吾英同志任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物业管

理科科长职务；

于海东同志任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法制科

科长职务；

丁大铭同志任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计划配

套科科长职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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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芳华同志任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市场管

理科科长职务；

夷志虎同志任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住宅修

建科（房屋改造和安全管理科）科长职务；

袁刚同志任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办公室副

主任(主任科员)兼信访室负责人；

沈阳同志任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房产权籍

管理科副科长(主任科员)职务。

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

2014 年 8 月 21 日

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办公室 2014 年 8月 22 日印发


